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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氣任務，以「推動產業多元創新」、「促進輸出拓展市場」、「強化產業人才培訓」、「

促進投資推動建設」及「精進各級政府效能」等五大因應策略，帶動經濟成長，擴大就業，

進而提升青年薪資所得，使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。 

二、就青年每月工作收入觀察，我國 15-24 歲青年，100 年平均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為 21,306 元，較

99 年同期增加 1.1%，惟因青年工作年資較短及相對較多從事臨時、工讀性質工作，使其工作

收入較全體為低。振興經濟為推動薪資成長最有效的方法，為提高青年工作所得，創造優質

就業機會，政府主要策略包含扶植新興產業發展、調整產業結構朝多元化發展及促進產業升

級，藉由強化國內產業競爭力，擴增國內投資，促進青年薪資提升。 

三、為強化青年待業者就業協助及提供職業訓練機會，本院勞委會刻正推動「青年就業旗艦計畫」

，針對 15 歲至 29 歲缺乏工作經驗或專業技能之青年，由職訓中心與訓練單位，依據產業用

人單位需求，提供實體專班訓練及工作崗位訓練，以協助青年就業；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推

動「青年就業讚計畫」，針對 18 歲至 29 歲之初次尋職者，或連續失業 6 個月以上之青年，

提供 2 年共 12 萬元之訓練學習自付額補助，提供青年進修職場相關技能之機會，使其能透過

自主訓練學習後就業，並藉由提升青年專業技能，增加未來薪資成長機會。 

（一三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吸引台商回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20） 

黃委員有關政府吸引台商回流之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近年來歐美債務風暴、新興國家興起、經濟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，使我國出口面臨瓶頸，加以

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化使外資企業紛紛醞釀或決定外移，如能藉此時機吸引具競爭力之台商

回台投資，可直接促進國內投資，增加就業，並可改善產業結構，強化經濟成長動能，爭取

新興產業發展時間，使我國經濟朝向長期穩定成長方向邁進。 

二、而為達到促進國內投資、增加就業機會、提升勞動素質與強化產業發展等目標，需吸引具競爭

力、具發展性之台商回台投資。故「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」規劃符合一定條件，投資

達一定金額與提升一定數量之本國勞工就業之台商為方案適用對象。 

三、方案自 101 年 11 月 1 日開始實施，截至目前為止已通過 11 家申請案，預計投資總金額約

1,260 億元，創造本國勞工就業機會約 1.6 萬人，成效尚佳，未來政府將持續加強推動相關措

施，以期充分發揮政策效益。 

（一三四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超商賣場販賣之鮮食商品添加 pH 調

整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6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29） 


